[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关于开展2025年科技金融资助项目受理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实施细则（修订）》《科技金融资助操作规程》等文件规定，我局开展科技金融资助项目的受理与审核工作，请符合条件的单位按照规定及时间安排进行申报。具体通知如下：
一、资助标准
　　对纳入备案、获得贷款且按时还款的单位，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为上限，给予贷款利息的50%、不超过100万元的贴息资助；给予投融资服务费50%、不超过100万元的贴保资助。
二、申请条件
　　申请“科技孵化贷”“科技成长贷”贴息贴保资助，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龙华区依法注册，并办理税务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申请单位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三）获得龙华区“科技孵化贷”“科技成长贷”贷款，且已归还贷款全部本金和利息；
　　（四）申请单位在贷款银行所得资金须用于研发投入、设备购置、市场开拓、房租支出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支出，不得用于证券类投资、购房购车、罚款等非正常开支；
　　（五）申请单位在正常还本付息后的6个月内，需向区科技主管部门申报贴息贴保扶持，逾期不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
三、申报网址
　　申报单位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科技金融（贴息）扶持网址：http://wsbs.sz.gov.cn/apply/ui/MB2C4537741442103262002440342；科技金融（贴保）扶持网址：http://wsbs.sz.gov.cn/apply/ui/MB2C4537741442103262003440342]，选择企业需要申报的项目并登录进行申报，请仔细阅读申报页面相关信息。申报时需对应各项目的受理标准及操作规程，符合申报条件方可提交申请材料。
　　在注册登录中遇到的有关系统不能登录或者文件无法上传、下载等技术问题，可拨打技术支持电话（0755-23332066、0755-23332000）进行咨询。
四、受理时间
　　第一批：2025年8月21日9:00至9月30日18:00。
　　第二批：2025年10月1日9:00至12月31日18:00。
五、纸质材料提交时间及地址
　　网上申报材料审核通过后，将以网上公布、发送短信等方式另行通知相关单位（请申报单位随时关注资金申报网站项目受理情况）。
　　六、注意事项
　　申请单位在贷款银行所得资金须用于研发投入、设备购置、市场开拓、房租支出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支出，不得用于证券类投资、购房购车、罚款等非正常开支。
　　申报主体必须确保各项数据真实、准确（我局将会协同有关部门对数据进行核对），存在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一旦查实，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七、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755-21074467（黄小姐）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2:00，14:00-18:00
　　深圳市龙华区科技创新局
　　2025年8月20日

